
 

中共沈阳体育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沈体院纪发〔2021〕5号 

★      
 

关于基层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纪检委员 
工作职责的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纪检

委员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及中共辽宁省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健全学校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配置，各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以下简称“二级党组织”）设纪检委员，在校纪委和其所

在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校纪委将对各二级党组织纪检委

员工作进行考核。 

第三条 纪检委员必须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

党性原则强、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第二章  纪检委员工作职责 

第四条 自觉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带头执行学校党委、纪委的决议和决

定。 

第五条 推动、协助所在二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所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使权力方面进行监督，对所在党组织

党员遵守党纪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条 了解掌握所在二级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对

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及时向校纪委和所在党组织反映，提出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或规范内部管理的意见、建议。  

第七条 推动、协助所在二级党组织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规定，规范学习培训、外出考察、公

务接待、办公用房、评先推优等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加强对所在二级党组织范围内的“三重一大”及其它

涉及师生切身利益事项的监督。 

第九条 推动、协助所在二级党组织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积极

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反腐倡廉学习教育活动，开展党风党纪和警示教

育，推动校园廉洁文化建设。 

第十条 参加学校纪委组织的相关会议、学习培训和交流研讨

活动；列席所在部门党政联席会议及其他相关重要会议活动。 

第十一条 协助二级党组织对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

的教育工作； 

第十二条 带头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本单位党风廉政

建设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第十三条 每学期填写并上报《纪检委员履职履责情况统计

表》，完成校纪委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三章  履职保障机制 



第十四条 通报纪检有关信息。学校纪委定期通报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上级纪委重要决策部署、重要工作任务和重

要文件精神等。根据工作需要，校纪委安排和组织纪检委员参加有

关反腐倡廉教育活动，开展专题调研。 

第十五条 提升纪检业务能力。学校纪委通过组织纪检委员参

加纪检业务培训、协助信访案件调查等多种渠道，提升纪检委员综

合素质。 

第十六条 强化纪检日常管理。加强纪检委员的教育、监督、

管理，强化制度约束和内部监督，防止出现“灯下黑”。校纪委办

公室负责纪检委员的日常联系和服务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纪检委员工作职责考核由学

校纪委负责，各党支部纪检委员工作职责考核由所在党总支、直属

党支部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共沈阳体育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

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沈阳体育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1 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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